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作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国有企业、上

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司对立信 2025 年审计过程中的履职情况

进行评估。经评估，公司认为立信资质等方面合规有效，履职保持独立性，勤勉

尽责，公允表达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资质条件

1、基本信息

立信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 年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

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具有 H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 2025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300 名、注册会计师 2,523 名、从业人员

总数 9,933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802 名。

立信 2025 年业务收入(未经审计) 50.00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6.72 亿

元，证券业务收入 15.05 亿元。2025 年度立信为 770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

服务，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审计收费总额 9.16 亿元。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5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人民币 1.71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

险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10.50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

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起诉（仲

裁）人

被诉（被仲

裁）人

诉讼（仲裁）

事件

诉讼（仲裁）

金额

诉讼（仲裁）结果

投资者 金亚科技、周

旭辉、立信

2014 年报 尚余500万元 部分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

由对金亚科技、立信所提起民事诉讼。根

据有权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金亚科

技对投资者损失的 12.29%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立信所承担连带责任。立信投保的

职业保险足以覆盖赔偿金额，目前生效判

决均已履行。

投资者 保千里、东北

证券、银信评

估、立信等

2015 年 重

组、2015 年

报、2016 年

报

1,096 万元 部分投资者以保千里 2015 年年度报告；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2017 年

半年度报告以及临时公告存在证券虚假

陈述为由对保千里、立信、银信评估、东

北证券提起民事诉讼。立信未受到行政处

罚，但有权人民法院判令立信对保千里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9日

期间因虚假陈述行为对保千里所负债务

的 15%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目前胜诉

投资者对立信申请执行，法院受理后从事

务所账户中扣划执行款项。立信账户中资

金足以支付投资者的执行款项，并且立信

购买了足额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

险，足以有效化解执业诉讼风险，确保生

效法律文书均能有效执行。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行政处罚 7 次、监督管理措施 42

次、自律监管措施 6次和纪律处分 3次，涉及从业人员 151 名。

（二）职业记录



1、基本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

业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

业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邓红玉 2009 年 2010 年 2009 年 9 月 2022 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黄传飞 2017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22 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杨金晓 2009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24 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邓红玉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3-2025 年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3-2024 年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3-2025 年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4-2025 年
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4-2025 年 宁波德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5 年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5 年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5 年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5 年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 黄传飞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3-2025 年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23-2025 年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23-2025 年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23-2025 年 宁波亚茂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杨金晓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3 年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3 年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3-2025 年 宁波球冠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4-2025 年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4-2025 年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4-2025 年 浙江宏业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5 年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5 年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025 年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合伙人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可能影响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均不存在不良诚信

记录。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

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

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二、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

（一）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情况

立信在担任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期间，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核心

团队成员均具备多年上市公司审计经验。项目合伙人均由权益合伙人担任，项目

现场负责人也由资深审计项目经理担任。

立信的后台支持团队包括税务、信息系统、内控、风险管理、财务管理、金

融工具及可持续发展服务等多领域专家，且技术专家后台前置，全程参与对审计

服务的支持。

（二）审计工作方案及其实施

立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相关执业规范的要求，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 2025 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对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等执行了

相关工作，并出具了专项报告。

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立信制订并实施了合理的审计工作方案和详细的



工作计划，审计工作围绕公司的审计重点展开，包括收入确认、存货、成本核算、

信用减值、递延所得税确认、合并报表、研发支出、关联方交易等。执行了有效

的质量管理措施，并就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项目团队成员的独立性、审计范围、

人员和时间安排、识别出的特别风险、重要审计发现等事项与公司管理层和治理

层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审计过程中，立信全面配合公司审计工作，充

分满足了公司报告披露时间要求。

（三）审计质量管理机制

2025 年度审计过程中，立信就公司重大会计审计事项与相关部门及时沟通，

无不能解决的意见分歧。审计过程中，实施较为完善的项目质量复核程序，对所

有工作底稿执行详细复核，并由经验丰富的审计小组成员执行第二层次复核。详

细复核和第二层次复核的重点为所开展审计工作的充分性、财务报表的公允列报

以及审计报告的适当性。

审计过程中，立信质控部门负责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监督和整改的运行承担责

任。立信质量管理体系的监控活动包括：质量管理关键控制点的测试；对质量管

理体系范围内已完成项目的检查；根据职业道德准则要求对事务所和个人进行独

立性测试；其他监控活动。确保项目组在报告签署之前已经按照项目质量管理要

求充分、恰当地执行审计程序。

立信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内部

管理制度和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构成立信完整、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2025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立信勤勉尽责，质量管理的各项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

（四）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在聘任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立信在信息安全管理中的责任义务。立信制定

了涵盖档案管理、保密制度、突发事件处理等系统性的信息安全控制制度，在制

定审计方案和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也考虑了对敏感信息、保密信息的检查、

处理、脱敏和归档管理，并能够有效执行。

三、总体评估

立信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及良好的诚信状况，

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要求。立信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

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5 年年报



审计相关工作，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特此报告。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7 日


